
初提方案陷僵局

接到申请后， 调解员与该村

治保主任详细询问宅基地规划情

况， 据村干部反映， 王老伯家是

原拆原建。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调解员迅速做出安排， 约定双方

前往现场进行“面对面” 调解。

到达现场后， 调解员对相邻房屋

进行了实际丈量勘测， 发现陈阿

婆家的房屋墙体有损坏。 陈阿婆

表示， 这是由于王老伯家翻建房

屋过程中造成的。

根据双方的诉求和分歧， 调

解员和村治保主任从目前的宅基

地现状和矛盾焦点入手， 从法理

到人情， 反复向双方进行了说服

和教育。 同时， 本着公平公正的

原则， 对双方开展了一场耐心细

致的法治教育。 根据 《民法典》

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 不动产的

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

的原则， 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劝

说双方相互理解， 以和为贵。

调解员向双方提出了一个初

步的调解方案： 王老伯在现有建

房基础上， 不得超出弄堂间距

（南侧 2.2 米， 中间 1.96 米， 后

侧 1.93 米 ） 范围， 给陈阿婆留

出一定的空间用于电动车通行；

陈阿婆则不再追究王老伯之前的

占地行为， 双方共同维护邻里和

谐。 但王老伯认为自己按照审批

手续建房， 不应做出让步。 陈阿

婆则觉得， 这个方案没有解决自

己的问题， 对自己不公平， 双方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调解陷入僵

局。

耐心化解对立情绪

首次调解效果不佳， 调解员决

定采用“背对背” 的方式， 分别与

陈阿婆和王老伯进行深入沟通。 调

解员一方面耐心倾听王老伯的想

法， 对他想要改善居住条件的心情

表示理解， 同时从法律角度向他解

释了相邻关系的相关规定， 告知他

即使有审批手续， 也不能侵犯邻居

的合法权益。 建议他从长远的邻里

关系考虑， 做出适当的让步。

另一方面， 调解员也与陈阿婆

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调解员对

陈阿婆的遭遇表示同情， 强调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要保持理性， 通过

合理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并向

她分析了当前的实际情况， 劝解她

不要过于坚持自己的诉求， 以免矛

盾进一步升级。

经过分别沟通后， 双方态度都

有所缓和。 调解员趁热打铁， 组织

了第二次调解。 在这次调解中， 调

解员向双方讲述清朝有名的关于邻

里纠纷“六尺巷” 的典故， 为了邻

里和睦， 主动让出三尺空地。 引导

双方以和为贵， 相互谦让。

调解员邀请了一位律师作为法

律顾问， 为双方提供法律指导。 律

师详细解读了《民法典》 中关于相

邻关系的条款， 明确指出在处理此

类纠纷时， 应遵循有利生产、 方便

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

则。 在律师的专业解读和调解员的

耐心调解下， 双方终于认识到了各

自的问题和责任。

最终， 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因王老伯翻建房屋造成陈阿婆房屋

损坏的， 一周内反馈给村委会， 由

村委会协调赔偿事宜。 陈阿婆自愿

将公共道路旁的自家柿子树树枝修

剪至 2.5 米， 不影响对方车辆正常

通行； 双方房屋前场地只供互相借

道， 不得停放车辆。 同时， 双方约

定今后在使用土地过程中， 要保持

沟通， 避免类似纠纷再次发生。

这起邻里建房纠纷的成功调

解， 得益于调解员的积极作为和有

效的调解方法。 通过实地勘查、 调

查取证， 明确了问题的难点； 采用

“背对背” 和 “面对面” 相结合的

调解方式， 从情、 理、 法多个角度

进行劝说 ， 化解了双方的对立情

绪； 邀请专业律师提供法律指导，

增强了调解的权威性和专业性， 最

终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在调解过程

中， 不仅解决了当下的纠纷， 还通

过双方约定， 为今后避免类似问题

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实现了邻里关

系的和谐与稳定。

两农户空地抢种农作物

2024 年春， 随着新农村建设

步伐加快， 家住崇明区竖新镇跃进

村的张阿婆一家， 通过农村宅基地

置换政策搬入新居。 有关机械设备

进场后， 置换宅基地上的屋舍被夷

为平地。 住在张阿婆原宅基地北侧

的邻居施老伯， 看到这块土地有了

肥力，便动起心思，依据“空地不种

白不种”的认知，他在上面开垦出一

多半地来， 自行整整齐齐地栽下了

黄杨树苗。

过了一个月， 张阿婆第一次从

集中居住地返回老宅基地。 自从搬

进新居后， 再也没有自留地给她侍

弄， 觉得浑身不自在的她想回到空

出来的宅基地种菜。 这一看不要

紧， 空地上哪还有她种菜的地方。

张阿婆是急脾气， 不问是谁种下的

黄杨树苗， 三下五除二全部拔除，

转而将自己带来的甜芦粟苗、 黄瓜

苗、 茄子苗等迅速种上。 等施老伯

回家看到时， 空地上的农作物已经

变了样。

施老伯不甘心， 为了弄清楚空

地的权属， 他询问了村委会， 得到

的答复是该土地已被政府回收， 归

集体所有， 村民可以临时种植。 考

虑到以前过得去的邻里关系， 施老

伯没有找张阿婆理论， 他在那块空

地上找了一个边角地， 将黄杨树苗

重新种上。 施老伯没想到的是， 一

星期后张阿婆回来施肥， 她容不下

他人在老宅基地上种作物， 那些黄

杨树苗再次被她拔掉。 这回惹恼了

施老伯， 他没有再顾及情面， 一气

之下也拔掉了张阿婆种植的蔬果。

至此， 双方矛盾摆上了明面。

明确土地使用权归属

去年年底， 双方家属都不愿矛

盾再激化， 张阿婆丈夫与施老伯妻

子签署了一份协议， 约定两家都不

在该土地上种植作物。 可惜的是，

两名当事人均不认可此协议。

今年 2 月 15 日， 张阿婆与施

老伯两人在空地再次相遇， 互相辱

骂推搡起来。 竖新派出所接到报

警， 民警立即到现场制止， 并通过

走访周边村民， 调取宅基地置换协

议等关键证据， 发现双方矛盾的症

结在于政策衔接的法律真空。 根据

《民法典》 相关条款规定， 宅基地

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

有占有权和使用权； 镇政府文件显

示， 宅基地置换采取“先腾退后补

偿” 模式， 在补偿款未全额发放期

间， 原使用权并未完全灭失， 张阿

婆的情况就属于这种。

土地纠纷容易激化矛盾， 竖新派

出所随即联合镇村建所、 司法所在镇

政府会议上提出上述问题， 后经组织

专题会议深入研究和讨论， 最终统一

操作口径： 在宅基地回收后且尚未获

得全额补贴款项前， 原使用权人可进

行非建筑性使用， 补贴款全部到位后

则由政府统一回收处置。 这份带着法

律温度的文件， 为化解此类矛盾纠纷

提供了制度支撑。

2 月 18 日， 明确宅基地置换空

出的土地使用权归属后， 竖新派出所

启动“三所联动” 机制， 会同司法所

调解员， 向张阿婆和施老伯展开调解

工作。 调解中，一方面，向张阿婆解释

了宅基地使用权在不同阶段的规定，

让她明白自己在未拿到全额补贴款前

的权益； 另一方面， 也向施老伯说明

张阿婆的诉求是合理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释法说理， 最

终达成调解结果： 张阿婆可以继续在

原宅基地种植庄稼， 直至补贴款全部

到位； 施老伯就破坏张阿婆庄稼的行

为给予适当经济补偿； 双方就发生的

肢体冲突互不追究法律责任。

本案是农村土地政策衔接期引发

的典型纠纷， 体现了基层治理中法治

思维与情理平衡的重要性。 宅基地置

换政策在腾退与补偿间形成的法律真

空， 导致村民对土地权属认知错位。

公安机关联动司法、 行政部门， 通过

“三所联动” 机制深入溯源， 准确适

用 《民法典》 并厘清使用权过渡期的

法律属性 ， 为矛盾化解提供制度支

撑。 调解既尊重张阿婆未灭失的有限

使用权 ， 又引导施老伯理解法律边

界， 最终通过经济补偿与责任豁免实

现利益平衡。 该案启示基层治理需强

化政策落地的法律配套， 通过跨部门

协作构建 “法律释明+利益协调” 的

柔性解纷模式， 既捍卫法律权威又守

护乡土社会的情感纽带， 为乡村振兴

中的新型矛盾提供可复制的化解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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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卫国

近日， 崇明两家农户因

在宅基地置换空出的土地上

抢种农作物闹出矛盾， 崇明

公安分局竖新派出所会同职

相关能部门调查土地权益关

系， 统一解释口径， 通过

“三所联动” 调解机制， 最

终帮助当事双方合理解决

“土地之争”。

近日， 家住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的陈阿婆向村委会

反映， 隔壁王老伯家正在旧房翻建， 陈阿婆提出让王老

伯让出60厘米作为两家边界， 否则不让王老伯家建房。

据了解， 两家相邻关系一直不太融洽， 小吵小闹不断，

此次旧房翻建使两家矛盾升级， 经村委会多次调解未果

后， 双方向奉贤区金汇镇人民调委会请求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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